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39號

聲  請  人  蘇橙瑞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張義和  

            江瑜馨  

            張家慈  

            郭秀容  

            黃瀞儀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供擔保新臺幣貳佰肆拾肆萬伍仟元後，本院民國113年度

司執字第60683號清償票款執行事件（現併入本院民國112年度司

執字第12793號拍賣抵押物執行事件合併執行）之強制執行程

序，於本院114年度補字第311號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含其後

改分之訴訟事件）判決確定、和解或撤回起訴前，應暫予停止。

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江瑜馨、張家慈、郭秀容、黃瀞儀

（下稱江瑜馨等4人）為如附表一所示土地（下稱系爭土

地）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人，渠等執本院民國111年度司拍字

第162號、111年度抗字第151號拍賣抵押物裁定為執行名

義，向本院聲請拍賣聲請人所有之系爭土地，經本院以113

年度司執字第12793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甲執行事件）受

理。嗣另有相對人張義和執如附表三所示之本票裁定為執行

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系爭土地及聲請人所有之附表二

所示土地，亦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60683號強制執行事

件（下稱乙執行事件）受理，嗣乙執行事件併入甲執行事件

合併執行，惟聲請人已對相對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爰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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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執行法第18條、民事訴訟法第521 條第3 項，聲請裁定

停止甲、乙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等語。

二、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之訴或異議之訴，或對於

　　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

　　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

　　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

　　裁定，為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 項所明定。惟強制執行法第

18條第1 項規定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不停止執行，明示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同條第2 項所以例

外規定得停止執行，係因回復原狀等訴訟如果勝訴確定，債

務人或第三人之物已遭執行無法回復，為避免債務人或第三

人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必於認有必要時，始得裁定停止執

行，如無停止執行必要，僅因債務人或第三人憑一己之意

思，即可達到停止執行之目的，不僅與該條所定原則上不停

止執行之立法意旨有違，且無法防止債務人或第三人濫行訴

訟以拖延執行，致害及債權人權益，故受訴法院准債務人或

第三人提供擔保停止執行，須於裁定中表明有如何停止執行

之必要性，始得謂當，而有無停止執行必要，更應審究提起

回復原狀或異議之訴等訴訟之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是否可

能因繼續執行而受損害以為斷，倘債務人或第三人所提訴訟

為不合法、當事人不適格、顯無理由，或繼續執行仍無害債

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者，均難認有停止執行之必要（最高法

院101 年度台抗字第787 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

三、經查：

　㈠相對人江瑜馨等4人執本院111年度司拍字第162號、111年度

抗字第151號拍賣抵押物裁定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拍賣

聲請人所有之系爭土地，經本院以甲執行事件受理，嗣另有

相對人張義和執如附表三所示之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向本

院聲請強制執行系爭土地及聲請人所有之附表二所示土地，

亦經本院以乙執行事件受理，嗣乙執行事件併入甲執行事件

合併執行，已查封系爭土地及附表二所示土地，其中系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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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訂於114年3月12日拍賣，執行程序尚未終結。又聲請人已

以其係受相對人張義和詐欺，始向江瑜馨等4人借款，已依

民法第92條撤銷借貸之意思表示；另張義和並未交付票據所

載之金額予聲請人，聲請人積欠張義和之債務已清償完畢為

由，對江瑜馨等4人及張義和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聲明請

求：⒈確認張義和對聲請人所執執行名義所載之債權不存

在。⒉江瑜馨等4人對系爭土地之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

在。⒊相對人不得執甲、乙執行事件之執行名義對聲請人強

制執行，而為本院以114 年度補字第311號債務人異議之訴

等事件（下稱系爭本案事件）受理在案，聲請人亦已繳納裁

判費等情，業經本院調取各該卷宗核閱屬實。　　

　㈡聲請人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而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

項，聲請停止甲、乙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執行程序，惟就停

止執行之必要性，本院審酌如下：

　⒈甲執行事件：

　⑴按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

既判力；原告之訴，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者，

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第249條

第1項第7款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

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

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執行名義無確

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如有債權不成立

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

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為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

段、第2項所分別明定。

　⑵聲請人雖對甲執行事件之債權人江瑜馨等4人提起債務人異

議之訴，但聲請人前已對江瑜馨等4人提起確認抵押權及擔

保債權不存在、塗銷系爭抵押權之訴訟（下稱系爭前案訴

訟），並聲請法院裁定停止執行獲准，嗣經法院審理後，認

定聲請人有向郭秀容、黃瀞儀借貸1000萬元，系爭抵押權所

擔保之1000萬元借款債權存在，而判決聲請人敗訴確定，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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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48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

13年度重上字第49號判決、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127

號裁定在卷可稽（見本院114年度聲字第39號卷第33-53

頁），江瑜馨等4人並已將上開確定判決陳報本院執行處，

業經本院調閱甲執行事件卷宗而知，故聲請人重行向江瑜馨

等4人起訴確認抵押權擔保之債權不存在，即屬民事訴訟法

第249 條第1 項第7 款「起訴之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

所及」之情形，而不合法。又江瑜馨等4人對聲請人之借款

債權即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存在已具確定判決效力，聲請人應

受拘束，然觀諸聲請人所提債務人異議之訴起訴狀（見本院

114年度聲字第81-88頁），其仍以當初受詐欺而借貸、意思

表示經撤銷為異議事由，該異議事由為系爭前案訴訟言詞辯

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

依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306號判例意旨，審理債務人異議

之訴之法院不得為反於確定判決意旨之裁判，故聲請人訴請

江瑜馨等4人不得對其強制執行，應無理由。本院斟酌聲請

人對江瑜馨等4人所提債務人異議之訴，乃部分不合法，部

分無理由，因認並無停止甲執行事件執行程序之必要，是其

聲請停止甲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⒉乙執行事件：　　

　　張義和所執附表三所示執行名義並無確定判決同一效力，聲

請人以執行名義成立前之事由，對張義和提起債務人異議之

訴，形式上尚無訴不合法、當事人不適格、法律上顯無理由

之情形，審酌乙執行事件如繼續進行，倘聲請人所提系爭本

案訴訟勝訴，日後確有難以回復執行前狀態之虞，而非無停

止執行之必要，則聲請人聲請於系爭本案訴訟終結前，停止

乙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核與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 項規定

之要件相符，應予准許。

　㈢復按法院裁定准許停止強制執行所定之擔保金，係備供債權

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停止執行

後，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利用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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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因另供擔保強制執行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

值或其債權額為依據（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429號裁定

意旨參照）。相對人張義和聲請強制執行之債權額如附表三

所示，債權本金總和為815萬元；而乙執行事件執行之系爭

土地經本院執行處鑑價結果，價值共2973萬元，附表二所示

土地經本院執行處鑑價結果，價值共204萬617元，惟系爭土

地有抵押權人江瑜馨等4人得優先受償，其抵押權擔保之債

權本金為1000萬元等情，亦經本院審閱上開執行卷宗而知，

足見系爭土地及附表二所示土地如經拍賣，並優先受償抵押

債權1000萬元後，張義和之債權應能全額受償，則相對人因

停止執行所受之損害，應為其債權額815萬元未能即時受償

之利息損害。茲審酌聲請人提起之債務人異議之訴，為得上

訴第三審之事件，及司法院所訂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

規定之各審級辦案期限、該事件繁雜程度、一審甫繫屬等情

形，認相對人因聲請人聲請停止強制執行可能遭受之損害

額，約以債權額815萬元依法定遲延利息即週年利率5%計算6

年為適當，爰酌定供擔保金額為244萬5000元【計算式：815

萬元×5﹪×6年＝244萬5000元】。

四、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 項、民事訴訟法第220 條，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筱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何秀玲

附表一

編號 性質 地號 聲請人之權

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1 土地 高雄市○鎮區○○段 1/6 162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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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附表三

0000地號

2 土地 高雄市○鎮區○○段

0000地號

30/60 1348萬元

　　　　　　　　　　　　　　　　　　　　 合計2973萬元 

編號 性質 地號 聲請人之權

利範圍

鑑價金額

1 土地 高雄市○鎮區○○段

0000地號

1/6 9萬6000元

2 土地 高雄市○鎮區○○段

0000地號

1/6 126萬5400元

3 土地 高雄市○鎮區○○段

000000地號

1/6 7488元

4 土地 高雄市○鎮區○○段

000000地號

52/240 7萬8129元

5 土地 高雄市○鎮區○○段

0000地號

15/360 59萬3600元

204萬617元

編號 執行名義 聲請執行債權額

1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

10年度司票字第755

號本票裁定

200萬元，及自111年5月16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6﹪計算之利息。

2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

10年度司票字第754

號本票裁定

600 萬 元 （ 執 行 名 義 無 利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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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院111年度司票字

第8470號、111年度

抗字第127號本票裁

定

15萬元，及自110年5月2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

計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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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39號
聲  請  人  蘇橙瑞  






相  對  人  張義和  
            江瑜馨  
            張家慈  
            郭秀容  
            黃瀞儀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供擔保新臺幣貳佰肆拾肆萬伍仟元後，本院民國113年度司執字第60683號清償票款執行事件（現併入本院民國112年度司執字第12793號拍賣抵押物執行事件合併執行）之強制執行程序，於本院114年度補字第311號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含其後改分之訴訟事件）判決確定、和解或撤回起訴前，應暫予停止。
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江瑜馨、張家慈、郭秀容、黃瀞儀（下稱江瑜馨等4人）為如附表一所示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人，渠等執本院民國111年度司拍字第162號、111年度抗字第151號拍賣抵押物裁定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拍賣聲請人所有之系爭土地，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2793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甲執行事件）受理。嗣另有相對人張義和執如附表三所示之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系爭土地及聲請人所有之附表二所示土地，亦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60683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乙執行事件）受理，嗣乙執行事件併入甲執行事件合併執行，惟聲請人已對相對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民事訴訟法第521 條第3 項，聲請裁定停止甲、乙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等語。
二、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之訴或異議之訴，或對於
　　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
　　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
　　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
　　裁定，為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 項所明定。惟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 項規定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明示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同條第2 項所以例外規定得停止執行，係因回復原狀等訴訟如果勝訴確定，債務人或第三人之物已遭執行無法回復，為避免債務人或第三人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必於認有必要時，始得裁定停止執行，如無停止執行必要，僅因債務人或第三人憑一己之意思，即可達到停止執行之目的，不僅與該條所定原則上不停止執行之立法意旨有違，且無法防止債務人或第三人濫行訴訟以拖延執行，致害及債權人權益，故受訴法院准債務人或第三人提供擔保停止執行，須於裁定中表明有如何停止執行之必要性，始得謂當，而有無停止執行必要，更應審究提起回復原狀或異議之訴等訴訟之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是否可能因繼續執行而受損害以為斷，倘債務人或第三人所提訴訟為不合法、當事人不適格、顯無理由，或繼續執行仍無害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者，均難認有停止執行之必要（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抗字第787 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
三、經查：
　㈠相對人江瑜馨等4人執本院111年度司拍字第162號、111年度抗字第151號拍賣抵押物裁定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拍賣聲請人所有之系爭土地，經本院以甲執行事件受理，嗣另有相對人張義和執如附表三所示之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系爭土地及聲請人所有之附表二所示土地，亦經本院以乙執行事件受理，嗣乙執行事件併入甲執行事件合併執行，已查封系爭土地及附表二所示土地，其中系爭土地訂於114年3月12日拍賣，執行程序尚未終結。又聲請人已以其係受相對人張義和詐欺，始向江瑜馨等4人借款，已依民法第92條撤銷借貸之意思表示；另張義和並未交付票據所載之金額予聲請人，聲請人積欠張義和之債務已清償完畢為由，對江瑜馨等4人及張義和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聲明請求：⒈確認張義和對聲請人所執執行名義所載之債權不存在。⒉江瑜馨等4人對系爭土地之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⒊相對人不得執甲、乙執行事件之執行名義對聲請人強制執行，而為本院以114 年度補字第311號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下稱系爭本案事件）受理在案，聲請人亦已繳納裁判費等情，業經本院調取各該卷宗核閱屬實。　　
　㈡聲請人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而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聲請停止甲、乙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執行程序，惟就停止執行之必要性，本院審酌如下：
　⒈甲執行事件：
　⑴按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力；原告之訴，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第249條第1項第7款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為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第2項所分別明定。
　⑵聲請人雖對甲執行事件之債權人江瑜馨等4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但聲請人前已對江瑜馨等4人提起確認抵押權及擔保債權不存在、塗銷系爭抵押權之訴訟（下稱系爭前案訴訟），並聲請法院裁定停止執行獲准，嗣經法院審理後，認定聲請人有向郭秀容、黃瀞儀借貸1000萬元，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1000萬元借款債權存在，而判決聲請人敗訴確定，此有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48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3年度重上字第49號判決、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127號裁定在卷可稽（見本院114年度聲字第39號卷第33-53頁），江瑜馨等4人並已將上開確定判決陳報本院執行處，業經本院調閱甲執行事件卷宗而知，故聲請人重行向江瑜馨等4人起訴確認抵押權擔保之債權不存在，即屬民事訴訟法第249 條第1 項第7 款「起訴之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之情形，而不合法。又江瑜馨等4人對聲請人之借款債權即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存在已具確定判決效力，聲請人應受拘束，然觀諸聲請人所提債務人異議之訴起訴狀（見本院114年度聲字第81-88頁），其仍以當初受詐欺而借貸、意思表示經撤銷為異議事由，該異議事由為系爭前案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依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306號判例意旨，審理債務人異議之訴之法院不得為反於確定判決意旨之裁判，故聲請人訴請江瑜馨等4人不得對其強制執行，應無理由。本院斟酌聲請人對江瑜馨等4人所提債務人異議之訴，乃部分不合法，部分無理由，因認並無停止甲執行事件執行程序之必要，是其聲請停止甲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⒉乙執行事件：　　
　　張義和所執附表三所示執行名義並無確定判決同一效力，聲請人以執行名義成立前之事由，對張義和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形式上尚無訴不合法、當事人不適格、法律上顯無理由之情形，審酌乙執行事件如繼續進行，倘聲請人所提系爭本案訴訟勝訴，日後確有難以回復執行前狀態之虞，而非無停止執行之必要，則聲請人聲請於系爭本案訴訟終結前，停止乙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核與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 項規定之要件相符，應予准許。
　㈢復按法院裁定准許停止強制執行所定之擔保金，係備供債權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停止執行後，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利用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其因另供擔保強制執行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或其債權額為依據（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429號裁定意旨參照）。相對人張義和聲請強制執行之債權額如附表三所示，債權本金總和為815萬元；而乙執行事件執行之系爭土地經本院執行處鑑價結果，價值共2973萬元，附表二所示土地經本院執行處鑑價結果，價值共204萬617元，惟系爭土地有抵押權人江瑜馨等4人得優先受償，其抵押權擔保之債權本金為1000萬元等情，亦經本院審閱上開執行卷宗而知，足見系爭土地及附表二所示土地如經拍賣，並優先受償抵押債權1000萬元後，張義和之債權應能全額受償，則相對人因停止執行所受之損害，應為其債權額815萬元未能即時受償之利息損害。茲審酌聲請人提起之債務人異議之訴，為得上訴第三審之事件，及司法院所訂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之各審級辦案期限、該事件繁雜程度、一審甫繫屬等情形，認相對人因聲請人聲請停止強制執行可能遭受之損害額，約以債權額815萬元依法定遲延利息即週年利率5%計算6年為適當，爰酌定供擔保金額為244萬5000元【計算式：815萬元×5﹪×6年＝244萬5000元】。
四、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 項、民事訴訟法第220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筱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何秀玲
附表一
		編號

		性質

		地號

		聲請人之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1

		土地

		高雄市○鎮區○○段
0000地號

		1/6

		1625萬元



		2

		土地

		高雄市○鎮區○○段
0000地號

		30/60

		1348萬元



		　　　　　　　　　　　　　　　　　　　　 合計2973萬元 

		


		


		


		










附表二
		編號

		性質

		地號

		聲請人之權利範圍

		鑑價金額



		1

		土地

		高雄市○鎮區○○段
0000地號

		1/6

		9萬6000元



		2

		土地

		高雄市○鎮區○○段
0000地號

		1/6

		126萬5400元



		3

		土地

		高雄市○鎮區○○段
000000地號

		1/6

		7488元



		4

		土地

		高雄市○鎮區○○段000000地號

		52/240

		7萬8129元



		5

		土地

		高雄市○鎮區○○段0000地號

		15/360

		59萬3600元



		


		


		


		


		204萬617元









附表三
		編號

		執行名義

		聲請執行債權額



		1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0年度司票字第755號本票裁定

		200萬元，及自111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



		2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0年度司票字第754號本票裁定

		600萬元（執行名義無利息）。



		3

		本院111年度司票字第8470號、111年度抗字第127號本票裁定

		15萬元，及自110年5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39號
聲  請  人  蘇橙瑞  



相  對  人  張義和  
            江瑜馨  
            張家慈  
            郭秀容  
            黃瀞儀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供擔保新臺幣貳佰肆拾肆萬伍仟元後，本院民國113年度
司執字第60683號清償票款執行事件（現併入本院民國112年度司
執字第12793號拍賣抵押物執行事件合併執行）之強制執行程序
，於本院114年度補字第311號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含其後改
分之訴訟事件）判決確定、和解或撤回起訴前，應暫予停止。
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江瑜馨、張家慈、郭秀容、黃瀞儀（
    下稱江瑜馨等4人）為如附表一所示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人，渠等執本院民國111年度司拍字第162
    號、111年度抗字第151號拍賣抵押物裁定為執行名義，向本
    院聲請拍賣聲請人所有之系爭土地，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執
    字第12793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甲執行事件）受理。嗣另
    有相對人張義和執如附表三所示之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向
    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系爭土地及聲請人所有之附表二所示土地
    ，亦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60683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
    乙執行事件）受理，嗣乙執行事件併入甲執行事件合併執行
    ，惟聲請人已對相對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爰依強制執行
    法第18條、民事訴訟法第521 條第3 項，聲請裁定停止甲、
    乙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等語。
二、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之訴或異議之訴，或對於
　　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
　　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
　　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
　　裁定，為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 項所明定。惟強制執行法第
    18條第1 項規定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不停止執行，明示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同條第2 項所以例
    外規定得停止執行，係因回復原狀等訴訟如果勝訴確定，債
    務人或第三人之物已遭執行無法回復，為避免債務人或第三
    人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必於認有必要時，始得裁定停止執
    行，如無停止執行必要，僅因債務人或第三人憑一己之意思
    ，即可達到停止執行之目的，不僅與該條所定原則上不停止
    執行之立法意旨有違，且無法防止債務人或第三人濫行訴訟
    以拖延執行，致害及債權人權益，故受訴法院准債務人或第
    三人提供擔保停止執行，須於裁定中表明有如何停止執行之
    必要性，始得謂當，而有無停止執行必要，更應審究提起回
    復原狀或異議之訴等訴訟之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是否可能
    因繼續執行而受損害以為斷，倘債務人或第三人所提訴訟為
    不合法、當事人不適格、顯無理由，或繼續執行仍無害債務
    人或第三人之權利者，均難認有停止執行之必要（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抗字第787 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
三、經查：
　㈠相對人江瑜馨等4人執本院111年度司拍字第162號、111年度
    抗字第151號拍賣抵押物裁定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拍賣
    聲請人所有之系爭土地，經本院以甲執行事件受理，嗣另有
    相對人張義和執如附表三所示之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向本
    院聲請強制執行系爭土地及聲請人所有之附表二所示土地，
    亦經本院以乙執行事件受理，嗣乙執行事件併入甲執行事件
    合併執行，已查封系爭土地及附表二所示土地，其中系爭土
    地訂於114年3月12日拍賣，執行程序尚未終結。又聲請人已
    以其係受相對人張義和詐欺，始向江瑜馨等4人借款，已依
    民法第92條撤銷借貸之意思表示；另張義和並未交付票據所
    載之金額予聲請人，聲請人積欠張義和之債務已清償完畢為
    由，對江瑜馨等4人及張義和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聲明請
    求：⒈確認張義和對聲請人所執執行名義所載之債權不存在
    。⒉江瑜馨等4人對系爭土地之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
    ⒊相對人不得執甲、乙執行事件之執行名義對聲請人強制執
    行，而為本院以114 年度補字第311號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
    件（下稱系爭本案事件）受理在案，聲請人亦已繳納裁判費
    等情，業經本院調取各該卷宗核閱屬實。　　
　㈡聲請人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而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
    ，聲請停止甲、乙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執行程序，惟就停止
    執行之必要性，本院審酌如下：
　⒈甲執行事件：
　⑴按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
    既判力；原告之訴，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者，
    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第249條
    第1項第7款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
    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
    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執行名義無確
    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如有債權不成立
    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
    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為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
    段、第2項所分別明定。
　⑵聲請人雖對甲執行事件之債權人江瑜馨等4人提起債務人異議
    之訴，但聲請人前已對江瑜馨等4人提起確認抵押權及擔保
    債權不存在、塗銷系爭抵押權之訴訟（下稱系爭前案訴訟）
    ，並聲請法院裁定停止執行獲准，嗣經法院審理後，認定聲
    請人有向郭秀容、黃瀞儀借貸1000萬元，系爭抵押權所擔保
    之1000萬元借款債權存在，而判決聲請人敗訴確定，此有本
    院112年度重訴字第48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3年
    度重上字第49號判決、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127號裁
    定在卷可稽（見本院114年度聲字第39號卷第33-53頁），江
    瑜馨等4人並已將上開確定判決陳報本院執行處，業經本院
    調閱甲執行事件卷宗而知，故聲請人重行向江瑜馨等4人起
    訴確認抵押權擔保之債權不存在，即屬民事訴訟法第249 條
    第1 項第7 款「起訴之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之
    情形，而不合法。又江瑜馨等4人對聲請人之借款債權即抵
    押權擔保之債權存在已具確定判決效力，聲請人應受拘束，
    然觀諸聲請人所提債務人異議之訴起訴狀（見本院114年度
    聲字第81-88頁），其仍以當初受詐欺而借貸、意思表示經
    撤銷為異議事由，該異議事由為系爭前案訴訟言詞辯論終結
    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依最高
    法院42年台上字第1306號判例意旨，審理債務人異議之訴之
    法院不得為反於確定判決意旨之裁判，故聲請人訴請江瑜馨
    等4人不得對其強制執行，應無理由。本院斟酌聲請人對江
    瑜馨等4人所提債務人異議之訴，乃部分不合法，部分無理
    由，因認並無停止甲執行事件執行程序之必要，是其聲請停
    止甲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⒉乙執行事件：　　
　　張義和所執附表三所示執行名義並無確定判決同一效力，聲
    請人以執行名義成立前之事由，對張義和提起債務人異議之
    訴，形式上尚無訴不合法、當事人不適格、法律上顯無理由
    之情形，審酌乙執行事件如繼續進行，倘聲請人所提系爭本
    案訴訟勝訴，日後確有難以回復執行前狀態之虞，而非無停
    止執行之必要，則聲請人聲請於系爭本案訴訟終結前，停止
    乙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核與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 項規定
    之要件相符，應予准許。
　㈢復按法院裁定准許停止強制執行所定之擔保金，係備供債權
    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停止執行
    後，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利用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
    其因另供擔保強制執行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
    值或其債權額為依據（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429號裁定
    意旨參照）。相對人張義和聲請強制執行之債權額如附表三
    所示，債權本金總和為815萬元；而乙執行事件執行之系爭
    土地經本院執行處鑑價結果，價值共2973萬元，附表二所示
    土地經本院執行處鑑價結果，價值共204萬617元，惟系爭土
    地有抵押權人江瑜馨等4人得優先受償，其抵押權擔保之債
    權本金為1000萬元等情，亦經本院審閱上開執行卷宗而知，
    足見系爭土地及附表二所示土地如經拍賣，並優先受償抵押
    債權1000萬元後，張義和之債權應能全額受償，則相對人因
    停止執行所受之損害，應為其債權額815萬元未能即時受償
    之利息損害。茲審酌聲請人提起之債務人異議之訴，為得上
    訴第三審之事件，及司法院所訂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
    規定之各審級辦案期限、該事件繁雜程度、一審甫繫屬等情
    形，認相對人因聲請人聲請停止強制執行可能遭受之損害額
    ，約以債權額815萬元依法定遲延利息即週年利率5%計算6年
    為適當，爰酌定供擔保金額為244萬5000元【計算式：815萬
    元×5﹪×6年＝244萬5000元】。
四、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 項、民事訴訟法第220 條，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筱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何秀玲
附表一
編號 性質 地號 聲請人之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1 土地 高雄市○鎮區○○段 0000地號 1/6 1625萬元 2 土地 高雄市○鎮區○○段 0000地號 30/60 1348萬元 　　　　　　　　　　　　　　　　　　　　 合計2973萬元      

附表二
編號 性質 地號 聲請人之權利範圍 鑑價金額 1 土地 高雄市○鎮區○○段 0000地號 1/6 9萬6000元 2 土地 高雄市○鎮區○○段 0000地號 1/6 126萬5400元 3 土地 高雄市○鎮區○○段 000000地號 1/6 7488元 4 土地 高雄市○鎮區○○段000000地號 52/240 7萬8129元 5 土地 高雄市○鎮區○○段0000地號 15/360 59萬3600元     204萬617元 

附表三
編號 執行名義 聲請執行債權額 1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0年度司票字第755號本票裁定 200萬元，及自111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 2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0年度司票字第754號本票裁定 600萬元（執行名義無利息）。 3 本院111年度司票字第8470號、111年度抗字第127號本票裁定 15萬元，及自110年5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39號
聲  請  人  蘇橙瑞  






相  對  人  張義和  
            江瑜馨  
            張家慈  
            郭秀容  
            黃瀞儀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供擔保新臺幣貳佰肆拾肆萬伍仟元後，本院民國113年度司執字第60683號清償票款執行事件（現併入本院民國112年度司執字第12793號拍賣抵押物執行事件合併執行）之強制執行程序，於本院114年度補字第311號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含其後改分之訴訟事件）判決確定、和解或撤回起訴前，應暫予停止。
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江瑜馨、張家慈、郭秀容、黃瀞儀（下稱江瑜馨等4人）為如附表一所示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人，渠等執本院民國111年度司拍字第162號、111年度抗字第151號拍賣抵押物裁定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拍賣聲請人所有之系爭土地，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2793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甲執行事件）受理。嗣另有相對人張義和執如附表三所示之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系爭土地及聲請人所有之附表二所示土地，亦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60683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乙執行事件）受理，嗣乙執行事件併入甲執行事件合併執行，惟聲請人已對相對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民事訴訟法第521 條第3 項，聲請裁定停止甲、乙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等語。
二、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之訴或異議之訴，或對於
　　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
　　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
　　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
　　裁定，為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 項所明定。惟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 項規定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明示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同條第2 項所以例外規定得停止執行，係因回復原狀等訴訟如果勝訴確定，債務人或第三人之物已遭執行無法回復，為避免債務人或第三人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必於認有必要時，始得裁定停止執行，如無停止執行必要，僅因債務人或第三人憑一己之意思，即可達到停止執行之目的，不僅與該條所定原則上不停止執行之立法意旨有違，且無法防止債務人或第三人濫行訴訟以拖延執行，致害及債權人權益，故受訴法院准債務人或第三人提供擔保停止執行，須於裁定中表明有如何停止執行之必要性，始得謂當，而有無停止執行必要，更應審究提起回復原狀或異議之訴等訴訟之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是否可能因繼續執行而受損害以為斷，倘債務人或第三人所提訴訟為不合法、當事人不適格、顯無理由，或繼續執行仍無害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者，均難認有停止執行之必要（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抗字第787 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
三、經查：
　㈠相對人江瑜馨等4人執本院111年度司拍字第162號、111年度抗字第151號拍賣抵押物裁定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拍賣聲請人所有之系爭土地，經本院以甲執行事件受理，嗣另有相對人張義和執如附表三所示之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系爭土地及聲請人所有之附表二所示土地，亦經本院以乙執行事件受理，嗣乙執行事件併入甲執行事件合併執行，已查封系爭土地及附表二所示土地，其中系爭土地訂於114年3月12日拍賣，執行程序尚未終結。又聲請人已以其係受相對人張義和詐欺，始向江瑜馨等4人借款，已依民法第92條撤銷借貸之意思表示；另張義和並未交付票據所載之金額予聲請人，聲請人積欠張義和之債務已清償完畢為由，對江瑜馨等4人及張義和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聲明請求：⒈確認張義和對聲請人所執執行名義所載之債權不存在。⒉江瑜馨等4人對系爭土地之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⒊相對人不得執甲、乙執行事件之執行名義對聲請人強制執行，而為本院以114 年度補字第311號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下稱系爭本案事件）受理在案，聲請人亦已繳納裁判費等情，業經本院調取各該卷宗核閱屬實。　　
　㈡聲請人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而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聲請停止甲、乙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執行程序，惟就停止執行之必要性，本院審酌如下：
　⒈甲執行事件：
　⑴按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力；原告之訴，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第249條第1項第7款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為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第2項所分別明定。
　⑵聲請人雖對甲執行事件之債權人江瑜馨等4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但聲請人前已對江瑜馨等4人提起確認抵押權及擔保債權不存在、塗銷系爭抵押權之訴訟（下稱系爭前案訴訟），並聲請法院裁定停止執行獲准，嗣經法院審理後，認定聲請人有向郭秀容、黃瀞儀借貸1000萬元，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1000萬元借款債權存在，而判決聲請人敗訴確定，此有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48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3年度重上字第49號判決、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127號裁定在卷可稽（見本院114年度聲字第39號卷第33-53頁），江瑜馨等4人並已將上開確定判決陳報本院執行處，業經本院調閱甲執行事件卷宗而知，故聲請人重行向江瑜馨等4人起訴確認抵押權擔保之債權不存在，即屬民事訴訟法第249 條第1 項第7 款「起訴之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之情形，而不合法。又江瑜馨等4人對聲請人之借款債權即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存在已具確定判決效力，聲請人應受拘束，然觀諸聲請人所提債務人異議之訴起訴狀（見本院114年度聲字第81-88頁），其仍以當初受詐欺而借貸、意思表示經撤銷為異議事由，該異議事由為系爭前案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依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306號判例意旨，審理債務人異議之訴之法院不得為反於確定判決意旨之裁判，故聲請人訴請江瑜馨等4人不得對其強制執行，應無理由。本院斟酌聲請人對江瑜馨等4人所提債務人異議之訴，乃部分不合法，部分無理由，因認並無停止甲執行事件執行程序之必要，是其聲請停止甲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⒉乙執行事件：　　
　　張義和所執附表三所示執行名義並無確定判決同一效力，聲請人以執行名義成立前之事由，對張義和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形式上尚無訴不合法、當事人不適格、法律上顯無理由之情形，審酌乙執行事件如繼續進行，倘聲請人所提系爭本案訴訟勝訴，日後確有難以回復執行前狀態之虞，而非無停止執行之必要，則聲請人聲請於系爭本案訴訟終結前，停止乙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核與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 項規定之要件相符，應予准許。
　㈢復按法院裁定准許停止強制執行所定之擔保金，係備供債權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停止執行後，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利用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其因另供擔保強制執行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或其債權額為依據（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429號裁定意旨參照）。相對人張義和聲請強制執行之債權額如附表三所示，債權本金總和為815萬元；而乙執行事件執行之系爭土地經本院執行處鑑價結果，價值共2973萬元，附表二所示土地經本院執行處鑑價結果，價值共204萬617元，惟系爭土地有抵押權人江瑜馨等4人得優先受償，其抵押權擔保之債權本金為1000萬元等情，亦經本院審閱上開執行卷宗而知，足見系爭土地及附表二所示土地如經拍賣，並優先受償抵押債權1000萬元後，張義和之債權應能全額受償，則相對人因停止執行所受之損害，應為其債權額815萬元未能即時受償之利息損害。茲審酌聲請人提起之債務人異議之訴，為得上訴第三審之事件，及司法院所訂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之各審級辦案期限、該事件繁雜程度、一審甫繫屬等情形，認相對人因聲請人聲請停止強制執行可能遭受之損害額，約以債權額815萬元依法定遲延利息即週年利率5%計算6年為適當，爰酌定供擔保金額為244萬5000元【計算式：815萬元×5﹪×6年＝244萬5000元】。
四、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 項、民事訴訟法第220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筱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何秀玲
附表一
		編號

		性質

		地號

		聲請人之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1

		土地

		高雄市○鎮區○○段
0000地號

		1/6

		1625萬元



		2

		土地

		高雄市○鎮區○○段
0000地號

		30/60

		1348萬元



		　　　　　　　　　　　　　　　　　　　　 合計2973萬元 

		


		


		


		










附表二
		編號

		性質

		地號

		聲請人之權利範圍

		鑑價金額



		1

		土地

		高雄市○鎮區○○段
0000地號

		1/6

		9萬6000元



		2

		土地

		高雄市○鎮區○○段
0000地號

		1/6

		126萬5400元



		3

		土地

		高雄市○鎮區○○段
000000地號

		1/6

		7488元



		4

		土地

		高雄市○鎮區○○段000000地號

		52/240

		7萬8129元



		5

		土地

		高雄市○鎮區○○段0000地號

		15/360

		59萬3600元



		


		


		


		


		204萬617元









附表三
		編號

		執行名義

		聲請執行債權額



		1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0年度司票字第755號本票裁定

		200萬元，及自111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



		2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0年度司票字第754號本票裁定

		600萬元（執行名義無利息）。



		3

		本院111年度司票字第8470號、111年度抗字第127號本票裁定

		15萬元，及自110年5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39號
聲  請  人  蘇橙瑞  



相  對  人  張義和  
            江瑜馨  
            張家慈  
            郭秀容  
            黃瀞儀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供擔保新臺幣貳佰肆拾肆萬伍仟元後，本院民國113年度司執字第60683號清償票款執行事件（現併入本院民國112年度司執字第12793號拍賣抵押物執行事件合併執行）之強制執行程序，於本院114年度補字第311號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含其後改分之訴訟事件）判決確定、和解或撤回起訴前，應暫予停止。
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江瑜馨、張家慈、郭秀容、黃瀞儀（下稱江瑜馨等4人）為如附表一所示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人，渠等執本院民國111年度司拍字第162號、111年度抗字第151號拍賣抵押物裁定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拍賣聲請人所有之系爭土地，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2793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甲執行事件）受理。嗣另有相對人張義和執如附表三所示之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系爭土地及聲請人所有之附表二所示土地，亦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60683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乙執行事件）受理，嗣乙執行事件併入甲執行事件合併執行，惟聲請人已對相對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民事訴訟法第521 條第3 項，聲請裁定停止甲、乙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等語。
二、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之訴或異議之訴，或對於
　　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
　　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
　　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
　　裁定，為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 項所明定。惟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 項規定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明示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同條第2 項所以例外規定得停止執行，係因回復原狀等訴訟如果勝訴確定，債務人或第三人之物已遭執行無法回復，為避免債務人或第三人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必於認有必要時，始得裁定停止執行，如無停止執行必要，僅因債務人或第三人憑一己之意思，即可達到停止執行之目的，不僅與該條所定原則上不停止執行之立法意旨有違，且無法防止債務人或第三人濫行訴訟以拖延執行，致害及債權人權益，故受訴法院准債務人或第三人提供擔保停止執行，須於裁定中表明有如何停止執行之必要性，始得謂當，而有無停止執行必要，更應審究提起回復原狀或異議之訴等訴訟之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是否可能因繼續執行而受損害以為斷，倘債務人或第三人所提訴訟為不合法、當事人不適格、顯無理由，或繼續執行仍無害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者，均難認有停止執行之必要（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抗字第787 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
三、經查：
　㈠相對人江瑜馨等4人執本院111年度司拍字第162號、111年度抗字第151號拍賣抵押物裁定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拍賣聲請人所有之系爭土地，經本院以甲執行事件受理，嗣另有相對人張義和執如附表三所示之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系爭土地及聲請人所有之附表二所示土地，亦經本院以乙執行事件受理，嗣乙執行事件併入甲執行事件合併執行，已查封系爭土地及附表二所示土地，其中系爭土地訂於114年3月12日拍賣，執行程序尚未終結。又聲請人已以其係受相對人張義和詐欺，始向江瑜馨等4人借款，已依民法第92條撤銷借貸之意思表示；另張義和並未交付票據所載之金額予聲請人，聲請人積欠張義和之債務已清償完畢為由，對江瑜馨等4人及張義和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聲明請求：⒈確認張義和對聲請人所執執行名義所載之債權不存在。⒉江瑜馨等4人對系爭土地之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⒊相對人不得執甲、乙執行事件之執行名義對聲請人強制執行，而為本院以114 年度補字第311號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下稱系爭本案事件）受理在案，聲請人亦已繳納裁判費等情，業經本院調取各該卷宗核閱屬實。　　
　㈡聲請人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而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聲請停止甲、乙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執行程序，惟就停止執行之必要性，本院審酌如下：
　⒈甲執行事件：
　⑴按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力；原告之訴，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第249條第1項第7款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為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第2項所分別明定。
　⑵聲請人雖對甲執行事件之債權人江瑜馨等4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但聲請人前已對江瑜馨等4人提起確認抵押權及擔保債權不存在、塗銷系爭抵押權之訴訟（下稱系爭前案訴訟），並聲請法院裁定停止執行獲准，嗣經法院審理後，認定聲請人有向郭秀容、黃瀞儀借貸1000萬元，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1000萬元借款債權存在，而判決聲請人敗訴確定，此有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48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3年度重上字第49號判決、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127號裁定在卷可稽（見本院114年度聲字第39號卷第33-53頁），江瑜馨等4人並已將上開確定判決陳報本院執行處，業經本院調閱甲執行事件卷宗而知，故聲請人重行向江瑜馨等4人起訴確認抵押權擔保之債權不存在，即屬民事訴訟法第249 條第1 項第7 款「起訴之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之情形，而不合法。又江瑜馨等4人對聲請人之借款債權即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存在已具確定判決效力，聲請人應受拘束，然觀諸聲請人所提債務人異議之訴起訴狀（見本院114年度聲字第81-88頁），其仍以當初受詐欺而借貸、意思表示經撤銷為異議事由，該異議事由為系爭前案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依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306號判例意旨，審理債務人異議之訴之法院不得為反於確定判決意旨之裁判，故聲請人訴請江瑜馨等4人不得對其強制執行，應無理由。本院斟酌聲請人對江瑜馨等4人所提債務人異議之訴，乃部分不合法，部分無理由，因認並無停止甲執行事件執行程序之必要，是其聲請停止甲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⒉乙執行事件：　　
　　張義和所執附表三所示執行名義並無確定判決同一效力，聲請人以執行名義成立前之事由，對張義和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形式上尚無訴不合法、當事人不適格、法律上顯無理由之情形，審酌乙執行事件如繼續進行，倘聲請人所提系爭本案訴訟勝訴，日後確有難以回復執行前狀態之虞，而非無停止執行之必要，則聲請人聲請於系爭本案訴訟終結前，停止乙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核與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 項規定之要件相符，應予准許。
　㈢復按法院裁定准許停止強制執行所定之擔保金，係備供債權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停止執行後，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利用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其因另供擔保強制執行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或其債權額為依據（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429號裁定意旨參照）。相對人張義和聲請強制執行之債權額如附表三所示，債權本金總和為815萬元；而乙執行事件執行之系爭土地經本院執行處鑑價結果，價值共2973萬元，附表二所示土地經本院執行處鑑價結果，價值共204萬617元，惟系爭土地有抵押權人江瑜馨等4人得優先受償，其抵押權擔保之債權本金為1000萬元等情，亦經本院審閱上開執行卷宗而知，足見系爭土地及附表二所示土地如經拍賣，並優先受償抵押債權1000萬元後，張義和之債權應能全額受償，則相對人因停止執行所受之損害，應為其債權額815萬元未能即時受償之利息損害。茲審酌聲請人提起之債務人異議之訴，為得上訴第三審之事件，及司法院所訂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之各審級辦案期限、該事件繁雜程度、一審甫繫屬等情形，認相對人因聲請人聲請停止強制執行可能遭受之損害額，約以債權額815萬元依法定遲延利息即週年利率5%計算6年為適當，爰酌定供擔保金額為244萬5000元【計算式：815萬元×5﹪×6年＝244萬5000元】。
四、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 項、民事訴訟法第220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筱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何秀玲
附表一
編號 性質 地號 聲請人之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1 土地 高雄市○鎮區○○段 0000地號 1/6 1625萬元 2 土地 高雄市○鎮區○○段 0000地號 30/60 1348萬元 　　　　　　　　　　　　　　　　　　　　 合計2973萬元      

附表二
編號 性質 地號 聲請人之權利範圍 鑑價金額 1 土地 高雄市○鎮區○○段 0000地號 1/6 9萬6000元 2 土地 高雄市○鎮區○○段 0000地號 1/6 126萬5400元 3 土地 高雄市○鎮區○○段 000000地號 1/6 7488元 4 土地 高雄市○鎮區○○段000000地號 52/240 7萬8129元 5 土地 高雄市○鎮區○○段0000地號 15/360 59萬3600元     204萬617元 

附表三
編號 執行名義 聲請執行債權額 1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0年度司票字第755號本票裁定 200萬元，及自111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 2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0年度司票字第754號本票裁定 600萬元（執行名義無利息）。 3 本院111年度司票字第8470號、111年度抗字第127號本票裁定 15萬元，及自110年5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 








